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学术专栏 >> 党的建设

理论的自觉：我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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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明  

 

  ●总结执政的经验教训，我党把坚持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作为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 
  政党的执政方式问题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到现代政党政治时代后才出现的。从历史上看，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曾经有过

三种方式:一是执政党位居政府之上，由执政党做出决策，而国家权力机关成了直接执行党的决策的工具；二是执政党根本不

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而直接行使管理国家及一切社会事务的职能，即所谓“党国”政治；三是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行使对国

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即通过国家代议机关制宪、修宪及其它立法活动，以及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法令的贯彻实施来实现领

导，也就是实行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自政党政治出现以来，前两种执政方式在中外近现代历史上都给人类留下

了极为惨痛的教训，它无法引导国家走出治乱循环的恶性怪圈，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潮

流相逆，不利于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最终也给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与此是

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坚持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是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党从执政初期，就把坚持依法执

政和依宪执政作为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党在探索执政方式这一重大问题上的高度理论自觉 
  我们党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过程。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大致过程如下。 

  1、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局部执政实践中，党在执政方式上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主化。早在井

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党就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实践，并对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比

如，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各地方苏维埃和中央苏维埃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法规，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

法大纲》的制定和实施，集中体现了这种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又如，党致力于苏维埃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主化。直接来自民

众、依靠民众，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发挥它的政权职能，成为苏区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显著特色和优势。再如，工农革命

政权的选举立法及其实施，开辟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天地。中共中央和根据地政府把切实贯彻选举法规，真正实施民主

选举，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延安时期，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是全国人民公认的民主政权和清廉政权。党在这一时期的局部执

政实践中，创造了很多宝贵的执政经验，至今对我们有启示意义。 

  2、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开始全面执政，这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起点。民主革

命时期，我们党局部执政的实践和积累的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奠定了基础。首先，党在这些经验的

基础上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原则和新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的

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进行专政的原则，又强调了这是统一战

线基础上的政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只是对极少数反动派实施专政。其次，为了在人民民

主专政的原则下建立新政权，党号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共商建国大计，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制定了

《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起点。第

三，党还在解放各大城市后，在地方上创造了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多种民主形式，颁布了民主建政通则等重

要文件，使广大人民群众一解放就享受到民主的权利。 

  3、1957年以后，党在执政方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57年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党在执政方略方面发生了

重大变化，决定实行“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具体执行的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的“一元

化”领导体制。这样就在实践中发生了许多问题，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对于改革开放前党的执政方式

存在的突出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多次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集中起来就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而

党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而变成了各级党的一把手的个人领导。这种人治色彩浓厚的

执政方式，非常容易造成个人的专权独断，从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伤害和损失。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郑重地

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并不断深化对执政党职能的认识。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

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

生产指挥。”党的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



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

而确立了执政党领导职能改革和转变的总体原则和方向。这一原则的落实结果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做出的重大的政治体制改

革举措，即实行“党政分开”。应该说，对党政职能分开的认识和改革尝试，是我党在探索党政关系问题上的重大进步。 

  总之，我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党在探索执政方式这一重大问题的高度理论自觉。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使我党得以站在全新的理论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来，更多的同志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开始以更

高的理论视野来重新思考和把握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正是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十五大提出

了依法治国的新的治国方略，使我们得以站在全新的理论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这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就是，把党政关

系问题放置在执政党、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这样一个大的系统中重新考量，并进而把党政关系放在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这样一

个全新的视角来深入考察。从十五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

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以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体现了这种考察的重大理论成

果，也反映了全党对解决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新的理论觉醒。 

  这种全党的理论觉醒，实际上也就比较清楚地指出了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根本方向。这一方向不再是简单地实行党政的

所谓“分”与“合”，不是把党的政治领导权和国家公共权力混为一体然后再想当然地重新分权，而是为了在我们这样一个

独特的东方大国，在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如何更科学、更高效、更有力地实现对国家政权的科学领导，以引

领中国人民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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